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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流程 說明事項 

 

 

 

辦理依據： 

1.國立臺中教育大

學輔系暨雙主修

修讀流程及申請

規定。 

2.依公告時程依限

提出申請。 

 

學生 

至校園資訊系統填寫申請表 

教務處 

公告輔系/雙主修申請期限 
上學期：11 月份 
下學期：4月份 

學生所屬原學系 

進行審查作業（系主任表示審查意見） 

學生申請之輔系/雙主修學系 

進行審查作業（系主任表示審查意見） 

教務處 

審查作業（教務長核定審查結果） 

教務處 

公佈學生申請輔系/雙主修結果 
上學期：12 月中旬前 
下學期：5月底前 

學生 

列印申請表（紙本）送至所屬學系 

線上申請 

紙本流程審核 

紙本流程審核 

紙本流程審核 


